
附件1：北部湾大学塔式图形工作站设备采购需求
	序号
	 名称
	技术规格要求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

	1
	显示器
	★类型：直面屏幕

★尺寸：32英寸

颜色：黑色

★分辨率：4K超清（≥3840 × 2160）

屏幕刷新率：≥60Hz

★亮度：≥300cd/m2
★接口：HDMI 2.0 × 2、Display port 1.4 × 1、音频输出接口

售后服务：3年质保、3年意外碎屏/免费换原厂屏
	1
	台
	1750
	1750
	

	2
	显示器
	★1.类型：曲面屏

★2.尺寸：40英寸

3.颜色：黑色

4.电源类型：内置电源

5.分辨率：≥5120×2160

6.屏幕刷新率：≥75Hz

7.亮度：300cd/m2
★8.面板：IPS技术

★9.特性：旋转升降底座、TUV爱眼认证、三面微边框

★10.接口：Type-C、DP、HDMI、USB扩展/充电、音频/耳机输出

11.售后服务：5年质保、3年上门保修服务、3年意外碎屏/免费换原厂屏
	1
	台
	9900
	9900
	

	3
	磁盘阵列
	★1.处理器：核心数量：10核心；线程数量：12线程
★2.内存：≥32GB

★3.支持SATA硬盘数量：八盘位（机械硬盘、固态硬盘）。

★4.存储容量规格：存储容量：≥164TB（20TB机械盘×8+2TB固态×2）；固态盘数量：2个；固态存储容量：≥2TB；固态存储接口协议：PCIe；机械硬盘总容量：≥160TB；机械硬盘数量：8个；

机械硬盘转速：≥7200rpm；机械硬盘接口协议：支持SATA3.0 及以上；机械硬盘形态：3.5寸（企业级）。

5.最大支持容量：≥256T【SATA插槽:支持30T*8+M.2插槽:支持8T*2】

6.接口：M.2插槽×2、USB-A3.0接口×2、USB-A2.0接口×2、Type-c接口×1、HDMI接口×1、PCle扩展插槽×1、SD4.0×1、网口×2、支持无线网卡、万兆扩展卡

★7. RAID模式：JBOD/Basic/RAID 0 /RAID 1/RAID5/RAID 6/RAID 10

8.其他：支持来电自启动、支持定时开关机、支持万兆扩展卡、支持数据保护、支持系统（iOS，Android，windows，苹果MAC，鸿蒙 HarmonyOS）

9.售后服务：质保5年
	1
	台
	61400
	61400
	

	合计
	73050
	

	一、竞标要求：

1.本项目不接受负偏离，采购需求所有技术要求必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2.竞标人必须提供全套厂商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

3.竞标人需在响应文件中书面承诺在设备交货的同时应随设备免费提供以下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使用说明书、设备的维修、保养手册；

（2）安装、调试及维修手册；

（3）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书；

（4）原厂签发的生产证书；

（5）设备到货清单；

（6）设备保修证明；

（7）采购人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4.竞标人应在竞标报价文件中给出各个单项的单价，不能仅给出小计和合计。竞标报价包括竞标全部设备及配套设备金额、软件费、安装费、运输费、吊装费、软件开发费、人工费、工具费、调试费、实施费、迁移费、培训费、技术支持、更新升级、检验费、验收费、售后服务、税金、利息、信息系统集成费、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的费用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5.竞标人如在广西设有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分支机构或售后服务机构的，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详细地址、电话、技术人员名单等有关证明材料。

6.竞标人需在响应文件中书面承诺采购方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或设计权的纠纷，竞标人所竞标产品不会发生任何的知识产权或经营权的纠纷。

7.竞标人在自2021年1月1日至今参加招标采购和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或违约记录的，或有违约、供货产品质量不合格投诉的，或质量纠纷的，谈判小组将按无效竞标处理。竞标人商在报价活动中提供任何虚假材料，以及报价产品的技术参数不如实说明，其竞标无效，并报监管部门查处；成交后，若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及售后服务不按招标文件文件及响应文件要求履约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8.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竞标。

二、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所有货物必须是全新合格产品，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设备（货物、服务）质保期不少于36个月，如生产厂家承诺质保期更长的，以厂家承诺为准。保修期内出现故障，需派出技术工程师到达现场勘察处理故障，并承担一切费用，保修期外发生维修只收材料成本费。

2.所有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的地方，经采购人查核数量、质量确实符合合同（或招标文件）要求后，成交人方可施工、安装。

3.在质保期内，竞标人须在接到报修电话后2个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上门服务，到达现场后24小时内维修好。若24个小时内无法维修好的设备，竞标人必须全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设备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设备，直到故障设备修复，竞标人对所有设备实行终身维护。

4.保修期满后，采购人须需要采购零配件的，供应商须在五个日历日内按优惠价提供相关零配件。
5.成交供应商必须负责本次货物的安装、调试、使用培训。成交供应商免费为采购人培训2名以上使用及维护人员，培训目标应达到基本掌握全套设备的操作，培训地点：广西钦州市滨海大道12号北部湾大学。

6.提供本地化服务，提供定期回访及巡检服务。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必须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回访或派工程师上门检查设备运行状况，发现硬件有问题，免费更换。

三、交货时间
1.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个日历日内完成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并交付使用；
2.交货地点：钦州市钦南区滨海大道12号北部湾大学滨海校区7号教学楼A栋。

四、付款方式

1.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但不得超出合同价的10%。

2.成交供应商将所有设备及配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正常运转，且为采购人培训结束，采购人无疑问后，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由成交供应商开出合同总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人自收到齐全的付款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即人民币     元整 （¥0.00）。

五、验收方法及方案

1.初步验收

1.1成交供应商交货前应对设备及配套设备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并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设备交采购人。

1.2成交供应商将设备及配套设备运达约定的交货地点后，采购人应在7个工作日内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设备及配套设备依据询价文件的要求、响应文件的承诺、合同规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对外观、说明书符合要求，性能达到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对不符合要求或有质量问题的设备及配套设备不予签收，可立即要求退换，成交供应商不得拒绝和延误。对于要求退换的产品，成交供应商应于5个工作日内提供合格的产品。对于重新提供的产品，经现场初步验收，尚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可以单方面立即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另行赔偿。
2.最终验收

2.1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及配套设备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成交供应商需负责安装并培训采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采购人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成交供应商在安装调试完成后需向采购人提交设备及配套设备的操作手册、说明书、技术文件、系统测试报告等文件资料，设备及配套设备在安装调试并试运行符合要求后，采购人才做最终验收。对于技术复杂的设备及配套设备，采购人可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或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参与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检测合格相关费用由采购人承担，检测不合格则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将产品无条件退换。

2.2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及配套设备依照询价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规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及行业标准进行最终验收，性能达到技术要求的，验收合格并给予签收，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视为成交供应商逾期交付，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3如设备及配套设备不能通过验收，成交供应商应退货。如采购人拒绝或无故拖延最终验收，导致最终验收不能按时完成，则认为合同设备及配套设备已通过最终验收，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出具验收结果报告，双方签署验收结果报告加盖采购人公章，验收报告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成交供应商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采购人应自成交供应商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七、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采购人不同意接收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如成交供应商不能按合同要求于5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供合格的产品或重新提供的产品仍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可以单方面立即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另行赔偿。                                      

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符合要求处理。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由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成交供应商应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4.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的，每天向采购人支付违约设备或货款额3‰的违约金，超过七个工作日的，采购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供应商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逾期付货款的，每天向成交供应商偿付逾期设备或货款额3‰违约金。

5.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另行赔偿。                      

6.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或配套设备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费用从余款或者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另补。

7.设备及配套设备经采购人检验证实存在缺陷或零部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采购人可以根据情况选择：

（1）退货，并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采购人损失；

（2）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有缺陷产品的零、部件和系统，或修理缺陷部分，以使产品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

无论采购人选择（1）或者（2），成交供应商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另行赔偿。

8.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由采购人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造成泄密事件给采购人带来损失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采购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规定的合同总金额的15%，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按造成的实际损失另行赔偿。

八、成交说明

本次采购是在符合询价文件要求且通过有效性审查的基础上，以报价价格最低中标为定标原则。




